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养殖类补偿标准表
	补偿项目
	项目种类
	单位
	补偿标准（元）
	备注

	水产类
	四大家鱼及一般淡水鱼类
	四大家鱼[青鱼、草鱼（鲩鱼）、鲢鱼、鳙鱼（大头鱼）]、鲮鱼、鲤鱼、各种罗非鱼、埃及塘鲺、泰国塘鲺、南方大口鲶、淡水白鲳等其他市场价格与前述相同或相近的鱼类
	亩
	6800
	/

	
	属虾、优质品种鱼类及海鲜类
	虾类、蟹类、龙虱、广东鲂（鳊鱼、大眼鸡）、桂花鱼、黄骨鱼、生鱼、甲鱼（水鱼）、石斑鱼、蛙类等优质品种鱼类；鳗鱼、鲍鱼等海鲜类；贝壳类；网箱养殖类；其他市场价格与前述相同或相近的鱼类
	亩
	10000
	/

	
	属珍稀养殖观赏鱼类
	娃娃鱼、鳄鱼、锦鲤、热带鱼等观赏鱼主养（不含混养）等
	亩
	11000
	/

	畜牧类
	小型禽畜
	鸡苗、鸭苗、鹅苗体重≤0.2千克
	只
	0.5
	需达到规模化养殖标准（养殖数量30只及以上给予补偿），家庭零星养殖的不予补偿。

	
	
	鸡、鸭、鹅体重＞0.2千克
	只
	2
	

	
	大型禽畜
	种猪、繁殖母猪
	头
	200
	需达到规模化养殖标准，家庭零星养殖不给予补偿。

	
	
	羊、肉猪体重＞25千克
	头
	120
	

	
	
	羊、肉猪体重≤25千克
	头
	40
	

	
	
	种牛、繁殖母牛
	头
	280
	

	
	
	牛体重＞500千克
	头
	240
	

	
	
	牛体重≤500千克
	头
	160
	

	注：1.水产养殖类补偿为搬迁补偿，包含推塘费、干塘费和迁移费，不再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；
    2.水产类按养殖水面面积计算补偿，养殖水面面积是指正常养殖蓄水的水面面积；
    3.畜禽类补偿为搬迁补偿；
    4.特殊养殖的以及市场价值波动较大，补偿标准不能完全覆盖的，具体补偿实施时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，评估结果经确认后予以补偿。



